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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预 算信

息公 开取得一定成效。2007年，北

京市本级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公 开政

府采购项目预 算金额；2008年，浙

江、江苏、内蒙古、吉林、江西、珠

海等地先后将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

额载入采购文件中，推动了政府采

购预 算透明度的提高。但 从 当前情

况看，政府采购预 算透明度仍然较

低，主要表现在：

1.政 府采 购 预 算公 开的级 次

低。2010 年，中央财政预 算公 开了

12 个账本，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 14 个

部门也相继晒 出了自己的家账，但

从这些公 开的预 算中均找 不 到 政

府采购相关信息，支出项目是否应

按政府采购来执行，也没有明确说

明。目前，政府采购预 算内容只 能

在已经公 开政府采购项目的省、市

采购文件中找到，政府采购预 算信

息公 开的级次尚低。

2.政 府 采购 预 算公 开的内 容

很 有限。目前实际单位公 开的政府

采购预算基本上都是狭义的项目预

算，这些项目预 算通常是针对招标

采购的，而 竞争性谈判采购、单一

来源采购、询价采购等更容易出现

问题的采购形式的预 算信息没有向

公 众公 开。在中标信息公 告中反映

的政府采购预 算金额，是经批准了

的预 算金额 还是 经调整之 后的预

算金额，也没有任 何说明。政府采

购预算公 开的内容基本限于招标采

购中的项目资金 预 算，相对于应 包

括采购项目、资金来源、资金数量、

型号、单价、项目截止时间等内容

在内的全 面的政府采购预 算而言，

公 开的内容还相当有限。

3.政府采购预算公 开的范围较

窄。从 公 开的对象范围 看，通常只

有看到招标公 告或者购买了采购文

件的潜在投标人才能了解到相应的

采购预 算，大多数纳税 人难以 获取

采购预 算信息。从公 开的地域范围

看，只 有少数省、市公 开了政 府采

购项目预 算。此 外，由于我国政府

采购大市场还未完全形成，政 府采

购 实际 上 还具 有地 方保 护主 义 色

彩，其公 开的地域范围较窄。

4.政府采购预 算公 开的时间滞

后。政府采购预 算通常是在每年 4

月份随部门预 算的下达而下达，到

6月份 开始 较 集中地实施，采购预

算信息也是从 此时开始陆续见诸于

采购公 告或者采购文件之中，因此，

政府采购预算公 开的时间还是相当

滞后的。如 果能够在年初 就公 布采

购预算，供应商就能够尽早知道政

府采购规 模有多大、采购的对象有

哪些，可以 提早安排供给 策略。尽

早公 开政府采购预 算，也有利于民

众依照 采购法初步判断预 算金额大

小和采购对象是否与所选用的采购

方式相匹 配，从 而加 强政府采购的

社会监督。

5.政府采购预算的政策意图公

开程度低。政府采购的重要功能之

一是贯彻 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这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审批时是

有所体 现的。但 从 我国目前的情况

看，政府采购的政 策意图通常没有

在预 算中体现出来，而是在预算实

际执行时才突然显现，而且 政策倾

向性明显。一些地 方甚至指定供应

商中标，或是以 中小企业实力不 够、

资金不足、信用不良为借口，限制其

参与政府采购竞标。
当前，制约政 府采购预 算透明

度提高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政府采购预 算透明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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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还比较薄弱。政府采购预算是

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其透明与否、

如何透明，应在预算法中找到依据，

但由于预算法的颁布先于政府采购

制度的实施，其中便 没有有关政府

采购预 算透明的法律依据。当前的

政 府采购 法 也 没有直接、明确 地

提出“政府采购预 算应该公 开或者

透明”。政府采购实施 条例中规 定

的“政府采购预 算公 开”也仅指招

标采购中的“采购项目预 算”，没有

囊括全部法定政府采购支出的政府

采购预算。

二 是 政 府采购 预 算编 制 不规

范。当前，政府采购预 算编制过于

粗糙，采购项目不 够明确。大部分

单位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项目时只

列示 大 类，如 电脑、复印机 等，技

术指标则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没有。

在编制项目造价时，很 少或者根 本

不考虑采购项目的市场参考价，经

常是人为地进行估算，给政府采购

计划的执行带来相当的难度，客观

上影响了政府采购效果。有些单位

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时存在漏报等

行为，在部门预算审核过程中，一些

明显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没有

在政府采购预算中体现。

三 是 政 府采购 预 算受制 于部

门预 算。政府采购预 算是部门预 算

的一部分，当前一些影响部门预 算

透明度的因素也影响着政府采购预

算。部门预算公 开的内容还不细化，

更没有反映到 政府采购预 算项目。

此外，部门预算实行公历年度，审查

批准在每年的三 月中旬，这种预 算

年度障碍所导致的“预算空白期”也

同样体现在政府采购预算上。

提 高政府采购预 算透明度，是

提高政府采购资金 效率和规 范性

的需要，是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 精

细化 水平的需要，是提高政府透明

度和公 信力的需要。当前，必 须进

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预算透明度。首

先，要在政 府采购预 算编 制上“ 下

功夫”。全面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做

到“应采尽采”；细化 预 算编制，科

学地设 定采购技术指标、选择采购

预算价格；在预算编制时就将政府

的宏观调控政 策意图体现其中。其

次，要逐步夯实政府采购预 算透明

的法律基础。当前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征 求意见稿中关于政府采购预

算公 开的条款范围较窄，应放 宽为

全面的政府采购预算

公 开。今后，在预 算

法修订时，应将政府

采购的相关规 定纳入

其中。政 府采购法修

订时，也应明确提出

政 府 采 购 预 算 公 开

的 相 关 条款。再 次，

从 公 开的级 次上看，

应 采取“ 从中央到 地

方”的策略。国务院

提 出，三年内公 开中

央部门预 算。作为部

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

分，政府采购预 算也

应该同步公 开。由中央部门做 出示

范，解决政府采购预 算公 开的对象

和地域范围过窄的问题。最后，从

公 开的内容上看，应 采取“由粗到

细”的方案，即先公 布到“类”级 科

目，再逐步细化。

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采购协议 》

（G PA）将透明度列为政府采购应遵

循的原则之一，“只 有执行了透明度

原则的一方才能获得政府采购委员

会观察员的身份”，政府采购透明度

成为加 入 G PA 的重要“门槛”，政府

采购预算公 开化 成为解决国际政府

采购争端的基本前提。提高我国政

府采购预 算透明度，应加强与 G PA

对接，全面公 开政府采购相关政策、

法 规 和措 施，详尽地公 布采购条

件，按公 认的技 术规 格规定合同的

内容，确保 在一项采购中不改 变采

购规 则。同时，适当借鉴国际上其他

国家政府采购预算公 开和透明的经

验，加 强政府采购预 算信息网络 平

台建设，确保 政府采购预 算信息高

度公 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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